陇南师专教师修改成绩申请表

	教师姓名
	
	申请修改课程名称
	
	学  号
	

	
	
	
	
	姓  名
	

	原成绩
	平时（   %）
	
	修改后成绩
	平时（   %）
	

	
	期中（   %）
	
	
	期中（   %）
	

	
	期末（   %）
	
	
	期末（   %）
	

	
	总 评
	
	
	总 评
	

	修改原因
	1、错报成绩         2、漏报成绩

3、其他原因：

	教师所在教研室意见
	教研室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
	教师所在院系（部）意见
	主管教学领导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
	教务处

意见
	主管处长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
	备 注
	


20  — 20   学年第   学期
说明：本表一式两份，由申请修改成绩的教师填写，应在成绩录入或报送后3天内办理相关手续，并报到教务处及学生所在系。
